
美國「人工智慧應用管制指引」

　　美國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（The White House’s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, OSTP）於2020年1月9日發布「人工智
慧應用管制指引」（Guidance for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），為美國政府機關起草人工智慧規範並進行管制時提供指
引，該指引內要求各機關之規範應遵循以下10項人工智慧原則：

一.公眾對AI之信任：政府對AI之管制或其他措施應促進AI之可靠性、健全性，且於應用上應具備可信性。

二.公共參與：政府應提供機會讓利害關係人參與AI管制規範立法程序。

三.科學實證與資訊品質：科學實證與資訊品質：政府機關發展AI之相關技術資訊，應透過公開且可驗證之方式提供給大眾參考，以提高大眾對
AI之信任與協助政策制定。

四.風險分析與管理：應採取以風險為基礎之分析評估方法，確認哪些風險係可接受之風險，或那些風險代表無法接受之損害或所失利易大於
預期利益。

五.利益與成本：政府於擬定相關規範時，應小心評估AI對於整體社會之利益，與預期外之效果。

六.彈性：法規應持續滾動檢視與調修以因應AI之創新應用。

七.公平且無歧視：政府應針對AI之應用與決策，考量公平與無歧視相關議題。

八.揭露與透明：透明度與揭露程序之建立可提升公眾對AI應用之信任。

九.安全：政府應特別注意AI系統內所儲存或傳輸資訊之安全與相關安全維護控制措施。

十.跨機關合作：政府各部會或機構間應相互合作與分享經驗，以確保AI相關政策之一致性與可預測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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